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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諮詢會第 22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108年 9月 3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地點：本部 601會議室〈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7號 6樓〉 

參、主持人：劉召集人士豪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主持人致詞(略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李思慧、楊怡婷 

伍、討論事項 

第一階段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說明及列席勞資團體發言重點： 

案由一：關於經濟部函請公告「經濟部所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

稱中油公司)輪班人員」為勞動基準法第 34條第 2項但書範圍一案，提請

討論。 

經濟部 

一、 中油公司從事石油煉製及供應，工作有其專業性及安全考量。煉製事

業部、石化事業部、溶劑事業部、液化石油氣事業部、天然氣事業部

及探採事業部之輪班人員如以間隔 11 小時休息時間排班，於人員受訓、

請假等期間，調度人員代班困難，如造成空班將影響工安；另探採事

業部鑽修井及油銷事業部部分加油站工作地位處偏遠、交通往返時間

較長，如以間隔 11小時排班，將減少返家休息時間。 

二、 中油公司勞資雙方考量工安、交通往返時間，並兼顧輪班人員於空班

前後獲得較多休息時間，部分輪班人員確有彈性調整休息時間之必要，

且不至於有過勞情形，爰希望在「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期間」繼續

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4條但書規定。 

三、 經濟部參照行政機關的規定，對僻地有一個界定及加給的標準。目前

一級僻地，指的是沒有道路人煙稀少；二級僻地，如嘉義阿里山、花

蓮秀林，員工數加起來約 8 人，三級僻地，如台中梧棲、花蓮秀林、

南投信義，員工數加起來約 64 人，四級僻地，如台中梧棲約 200 餘人、

花蓮玉里、南投魚池跟桃園大園加起來約 7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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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

一、 公司從事石油煉製及供應，工作有其專業性，如遇有人員受訓或請假

時，要找代班人員，也必須要有專業及工安的考量，非一般人員所能

替代。公司在排班上，原則都是以間隔 11 小時來排，但如有人員受訓

或請假須找人替補代班時，仍然需要有間隔不少於 8 小時的彈性。另

外在偏遠地區的加油站（如中部橫貫公路或蘇花公路），如果以間隔

11 小時來排班，可能反而造成員工待在工作地的時間更長，對於員工

返家休息恐造成不便，所以也希望可以有間隔不少於 8 小時的彈性，

讓員工能有從事個人休憩、家庭生活照顧的時間。 

二、 目前偏遠地區加油站人數約 49 人，鑽修井約 68 人，占總輪班人數

6000 餘人的比例並不高，並非所有輪班人員均實施，僅部分特殊會有

調整的狀況，且勞資雙方與工會間也溝通過，都有共識。 

三、 現在煉製工廠在排班都是以間隔 11 小時為原則，且從業人員依職業安

全衛生法須有工安證照，工安證照有 3 年不等的有效期，所以人員必

須再接受複訓，當輪班人員接受複訓時，等複訓的人員要回來接輪班

時，就會無法間隔 11小時。 

四、 如果都要求間隔 11 小時，公司人力調度不易，各從業專業性不盡相同，

無法互相替補代班，間隔 11 小時容易造成排班混亂，員工也無法接受。

另偏遠地區分成 2班制，早班 7點至 15點，午班 14點至 22點，為減

少交通往返的時間，員工通常是集中上完幾個班後才返家，例如上完

午班後留宿宿舍，隔天接著上早班，然後才返家；至鑽油井的部分，

因為多數都地處偏遠，所以員工都會把假排在一起，集中返家時間。 

五、 目前排班方式為 4班 3輪，8天中休 2天，2天白班 2天中班休 1天， 

2天晚班，然後再休 1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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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石油工會(提供書面意見) 

一、 本會向來積極爭取會員勞動條件之提升，不棄守維護勞工權益之應有

理念。 

二、 關於石油煉製及供應的輪班人員，國營事業因應勞動基準法修正增補

人力配置，僅限於正常排班運作時，可達間隔 11 小時之規定。惟幾乎

所有的輪班制，遇有人員請假、訓練、出席會議等情形時，形成調度

的困難，如造成空班勢必危及工安，受限於專業及安全考量，確須有

間隔不少於 8小時的彈性。 

三、 偏遠地區加油站及鑽修井工程隊輪班人員，經實地審視現有人力及營

運方式無法更動前提下，工作人員無法當日往返，如一律以間隔 11 小

時排班，並無法讓人員有更充分的休息，至人員留宿工作地點，雖無

法達到間隔 11小時，卻反而可以充分休息。 

四、 現行營運模式遇人員請假、訓練、出席會議等情形時，難以達到間隔

11 小時的要求，工會同意中油公司輪班人員於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

期間，可以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4條第 2項但書規定。 

 

案由二：關於交通部函請指定「社會團體中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」為勞

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行業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交通部 

一、 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將辦理國際觀光行銷、市場推

廣等業務委託法人團體辦理。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承接本部觀光局

委託辦理海外參展及觀光行銷推廣活動，其業務為赴海外參展及推廣，

以及每年於國內主辦 ITF 台北國際旅展、海峽兩岸台北旅展、台灣美

食展等推廣會展觀光活動。 

二、 推廣活動期間，該協會帶領觀光產業業者至海外參展，期間約 7 至 12

日，又必須配合國際慣例於週六及週日辦理展覽，因在外須臨時應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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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較多，工作人員須具經驗，較無可取代。另於國內辦理非例行之

兩大重要會展，包括台北國際旅展、海峽兩岸台北旅展及台灣美食展，

員工必須於短期內全員投入執行任務，無法輪調休假。 

三、 台灣觀光協會勞資雙方於 108年 3月 21日召開會議討論，全體代表一

致通過納入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第 4 項彈性調整例假規定。另本部

觀光局以書面徵詢該會全體員工意見，均表示同意依前開規定調整。 

四、 基上，考量該協會於國外執行職務及辦理非經常性之活動或會議，具

有彈性調整例假之需求，爰請勞動部指定其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第

4項規定。 

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 

一、 本協會每年承接交通部觀光局委託赴國外辦理超過 25 場推廣活動，包

括東北亞、東南亞及歐美等地區，均由主責同仁辦理策展工作。為使

推廣活動達到最大效益，展期通常會跨越週末，又因主責同仁須與觀

光局、當地廠商、業者等相關單位協調，較無法臨時被替代，致可能

無法符合勞動基準法一例一休之規範。 

二、 本協會前召開勞資協商會議時，勞方代表均同意依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

第 4項調整例假規定辦理。 

三、 為符合觀光局年度主題及政策規劃，台灣美食展及 ITF 台北國際旅展

皆規劃為國家級展覽，同仁須親自策展並進行相關聯繫工作，並投入

相當多的時間及心力，因此本協會辦理國內兩大會展時，於活動執行

期間，確有彈性調整例假之需求。 

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勞工代表 

一、 因出國推廣或在國內辦展時，主責同仁可能連續工作天數會超過勞動

基準法限制或有延後休息的情形，所以希望可以允許任務結束後再行

補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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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協會專職員工計 38人，曾簽署同意書同意調整例假。 

三、 在國內辦理旅展或美食展等活動期間，全體員工均須投入工作。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第二階段、委員討論 

案由一：關於經濟部函請公告「經濟部所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輪班人

員」為勞動基準法第 34條第 2項但書範圍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F委員 

同意。 

K委員 

同意，但對於適用人員的範圍，應為更明確的規範。 

G委員 

不同意，修法都過一段時間，不應該還無法調適。 

D委員 

對於適用人員、適用的條件，應為更明確的規範。 

A委員 

建議跟台電、中鋼做相同的處理。之前給 1 年的期限，這次如果不明定適

用期間，應該要有論理依據。另外建議經濟部針對適用人員、條件為更明

確的規範。 

B委員 

建議對於適用對象、情境，應為更明確的規範。 

C委員 

同意，但建議如果是人力不足的考量，可以比照前次核定明定適用期間；

如果是業務性質特殊，才考慮是用勞資雙方協商調整期間。 

J委員 

同意，原則上意見與 C委員一樣，且本案勞資雙方也沒有異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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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

今日與會代表發言意見將列入會議紀錄，作為政策評估之參考。 

 

案由二：關於交通部函請指定「社會團體中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」為勞

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行業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K委員 

觀光協會勞資雙方似未充分了解勞動基準法例假調整規定，為確保雙方權

益，建議不開放。 

A委員 

因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第 4 項係規範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「行業」，得依

規定調整例假，得否僅指定個別事業單位適用前開規定？另該協會以「勞

工於國外執行職務」及「為辦理非經常性活動或會議」之由申請適用勞動

基準法第 36條第 4項規定，略顯寬鬆，仍應審慎。 

D委員 

建議併同考量如交通部將推廣活動委託給其他團體，則其他團體亦可能有

類似需求。 

J委員 

尚可理解於國外參展可能有連續工作超過 6 天的狀況，惟仍建議應使勞工

輪流休息；於國內辦展而須調整例假期間似不明確，仍應審慎。另因勞動

基準法第 36 條第 4 項係規範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「行業」，得依規定調

整例假，得否僅指定個別事業單位適用前開規定？ 

B委員 

尚可理解國外參展有調整例假之需求，惟於國內辦展時，應可適當調度人

力使勞工輪流休例假，不贊成指定適用。 

E委員 

於國內辦展時，應可適當調度人力使勞工輪流休例假；至國外參展部分，

同 B委員意見，惟仍建議應使勞工輪流休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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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秘書長(代理 H委員) 

尚可理解國外參展有調整例假之需求，惟於國內辦展而須調整例假期間似

不明確，仍應審慎，個人持反對意見。 

C委員 

該協會所提於國內辦理非經常性活動或會議而有調整例假之理由，略顯空

泛，建議不同意其適用。另各行業均可能有勞工赴國外參加會議情事，該

協會就國外參展所持調整例假之事由，亦不充分，仍應審慎。 

結論 

今日與會代表發言意見將列入會議紀錄，作為政策評估之參考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柒、散會：上午 11時 30分 


